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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PR—2023—14012

湘建建〔2023〕113号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

《湖南省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管理办法》

的通知

各市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各有关单位：

现将《湖南省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3年 9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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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住宅工程质量管理，保证住宅工程质量，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做好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工作的通知》（建

质〔2009〕291号）和国家有关工程质量验收规范及标准，结合

本省住宅工程质量常见问题专项治理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以下简称分户验收），是指

建设单位组织施工、监理等单位，在住宅工程各检验批、分项、

分部工程、质量常见问题专项治理验收合格的基础上，在住宅工

程竣工验收前，依据国家有关工程质量验收规范和标准，对每户

住宅户内及相关公共部位的观感质量和使用功能等进行检查验

收，并出具验收合格证明的活动。

第三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新建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及其监

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住宅工程实行分户验收制度。未进行分户验收或分户

验收不合格的住宅工程不得进行单位工程竣工验收。

第五条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全省分户验收工

作进行统一管理，委托湖南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总站具

体实施相关事务性工作。县级以上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按照

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住宅工程分户验收的监督管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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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事务性工作可委托同级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实施。

第六条 施工单位自检合格后向建设单位提出分户验收申

请。建设单位应当会同监理、施工等有关单位，组建分户验收组，

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担任验收组组长，分户验收组应包括以下

人员：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和专职质量管理人员、监理单位项目

总监理工程师和专业监理工程师、施工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项

目负责人和项目技术负责人等。已选定前期物业公司的，物业公

司项目负责人及其工程部门负责人应当参加分户验收。鼓励组织

业主开放日、邀请业主代表参加分户验收。

第七条 分户验收应当依据国家和本省现行有关工程质量标

准、规范以及经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对户内和公共部位的

观感质量和使用功能进行检查验收。

户内验收应以具有独立使用功能的每套住宅为一个检验单

元，公共部位验收的外墙、走廊、楼梯间、电梯间、地下室、屋

面、架空层、避难层（对于超高层住宅）等可以按一个单位工程

为一个检验单元。

第八条 分户验收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工程已完成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且具备水、电

检查条件；

（二）各分部分项工程的质量验收均合格；

（三）各阶段的质量常见问题专项验收均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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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施工单位已参照《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户内质量检

查验收表》《住宅工程分户验收公共部位质量检查验收表》组织

自检且合格；

（五）厨房、卫生间、露台、屋面、外墙（含外窗）、地下

室等涉水部位已按规定具备淋水、蓄水等渗漏检查条件。

第九条 分户验收内容

初装修住宅工程户内验收主要检查以下内容：

（一）楼地面、墙面和顶棚质量；

（二）门窗安装质量；

（三）栏杆、护栏安装质量；

（四）厨房、卫生间、露台、屋面、架空层、避难层（对于

超高层住宅）、外墙（含外窗）等涉水部位防水工程质量；

（五）户内主要空间净距、净高尺寸；

（六）给排水及采暖工程安装质量；

（七）户内电气工程安装质量；

（八）建筑节能工程质量；

（九）入户消防门等涉及消防工程的质量；

（十）其它涉及观感质量和使用功能项目的质量。

初装修住宅工程公共部位验收主要检查以下内容：走廊、楼

梯间、电梯间、地下室、屋面等公用部分的观感质量和使用功能；

避难间、消防电梯前室、消火栓等其它消防设施工程的质量。

分户验收的具体内容见附件相关表格。全装修住宅工程分户



— 5 —

验收参照本条内容，经建设、施工和监理单位协商确定，验收项

目和内容应符合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及设计和规范要求。

第十条 分户验收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施工单位向建设单位提交《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申

请报告》（附件 3）；

（二）建设单位组织组建分户验收组并编制《住宅工程质量

分户验收方案》（附件 4），于验收 7个工作日前报送工程质量

监督机构；

（三）分户验收组按照国家和本省现行有关标准规定的方法

对公共部位和每一户进行验收，填写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相关

数据并对分户验收结论予以签认（附件 5~8）；

（四）建设单位对分户验收合格的，出具《住宅工程质量分

户验收合格证书》（附件 1）；对分户验收不合格的，施工单位

应及时进行返修，监理单位负责复查。返修完成后重新按规定组

织分户验收；

（五）各户住宅全部验收合格后，填写《住宅工程质量分户

验收栋号汇总表》（附件 2），报送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应及时收集、整理分户验收资料，建档

保存，并在住宅工程竣工验收后，与建设项目的其他档案资料一

并向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移交。其中《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合格

证书》，应作为《住宅质量保证书》的附件按户出具给购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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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其质量监督机构

应当加强对分户验收的监督管理，在住宅工程竣工验收前，对该

项目分户验收的组织形式、验收程序、执行验收标准、验收条件

等情况实施抽查，抽取现场实测记录台账、记录表，对其记录数

据的真实性进行核查，对各项目验收结论进行符合性抽查等，每

个单位工程监督抽查比例不少于该单位工程总户数的 1%且不少

于 5户，别墅等群体性建筑抽查比例不少于该建设项目总户数的

1%且不少于 5户。项目建设过程中因质量问题引发群体上访或造

成较大负面舆情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增加分户验收复核抽查

比率。质量监督机构提交的工程质量监督报告中应明确提出有关

住宅工程分户验收的专项监督意见。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第三方辅助

开展分户验收监督抽查中相关技术服务工作。

第十三条 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其质量监督机构

发现分户验收违反规定的，应责令改正。发现分户验收记录明显

失真、存在“渗、漏、裂”及影响使用功能的质量常见问题等，应

责令建设单位重新组织分户验收。对在分户验收中弄虚作假、降

低标准或将不合格工程验收为合格工程的建设、施工和监理单位

及相关责任人员，应依法依规实施或移交处罚并认定其不良行为

记录。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3年 10月 1日起施行，至 2028年 9

月 30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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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合格证书

2．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栋号汇总表

3．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申请报告

4．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方案

5．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户内质量检查验收表

6．住宅工程分户验收公共部位质量检查验收表

7．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实测记录表

8．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空间尺寸实测记录表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23年 10月 9印发



附件1

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合格证书

工程名称

栋  号 房 号

建设单位

     我单位已按《湖南省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管理办法》和有关规

范要求，组织了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验收结论：
   
     该户住宅的建筑质量为合格。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建设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如存在不影响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又无法整改的缺陷在备注栏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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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栋号汇总表

工程名称 栋    号

建设单位 层数/面积

总承包施工单位 总 户 数

分包施工单位 分户验收日期

监理单位 物业单位

验收情况
    本单位工程住宅共       户，已验收      户，一次验收合格

      户， 经整改后验收合格        户。

存在问题

整改情况

验收结论

项目负责人：

建设单位：
（公章）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

总承包施工单位：
（公章）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

分包施工单位：
（公章）

    年  月  日

项目总监：

监理单位:
（公章）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

 
物业单位：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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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申请报告

工 程 名 称 栋  号

致                                  建 设 单 位：

 
    我方已按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完成                                 

工程，工程质量控制资料已整理完善，住宅实体质量经自检合格，厨房、卫

生间等涉水房间已蓄水     小时，屋面、外墙已连续淋水     小时，地下

室回填土已完成且地下水位已恢复至自然水位，已达到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

收条件，请组织分户验收。

                                      项目负责人：
                                        
                              总承包施工项目部（章）
                                          
                                                 年   月   日

监理项目部意见：
     
    经核查，该工程已达到/未达到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条件，同意/不

同申请验收。
                                                    
                                项目总监：
                                        
                                监理项目部（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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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表4-1

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方案

      工  程  名  称：                                

      建设单位：（公章）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制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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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方案填写说明

    
    1．建设单位作为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的第一责任人，应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填写《
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方案》；
    2.《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方案》按单位工程由工程概况、分户验收组的人员组成、
验收依据、验收时间、验收前的准备工作、验收方式、住宅户内实体状况、住宅公共部位
实体状况8个部分组成；
    3．"工程概况"栏，涉及工程结构安全的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的分部验收是分户验收的
基本条件，应在表中填写这2个分部2个阶段的验收结论和验收时间；
    4．"分户验收组人员组成"栏，验收组的组成人员由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总承包
单位、主要分包单位的有关人员参加，已选定前期物业管理公司的，物业管理单位应参与
分户验收工作；
    5．"验收前的准备工作"栏，应填写准备验收的靠尺板、水平仪、测距仪、卷尺、万用
表、漏电保护相位检测器等专业检查仪器和工具；对有防水要求的屋面、阳台、厕浴间、
厨房等部位应分别按要求提前做好淋水、蓄水试验，以便分户验收时检查有无渗漏情况；
为进行户内水电使用运行情况的检查，必须开通户内的上下水、电等；
    6．"验收方式"栏，一是通过专用检测仪器和工具进行实地检测、测量，获取相关的检
测数据，二是通过目测检查外观质量，对其做出观感质量的判定；
    7．"户内实体状况"栏，应按照户内实体的实际施工状况和设备配置进行真实填写，并
据此采用相应的施工质量验收标准进行户内验收；
    8. "住宅公共部位实体状况 ",应按照公共部位实体的观感质量和安全使用功能进行真
实填写，并据此采用相应的施工质量验收标准进行验收；
    9．按照工程实际情况，分户验收涉及的内容，在表中方框内填"√"，否则留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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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方案

工程名称

（一）
工程概况

栋号 建筑面积 总层数 总高度

总户数 结构型式
装修
情况

  

主要分
部验收
情况

地基
基础

主体

（二） 
分户验收
组人员组

成

建设单
位

项目负
责人

各专业质
量负责人

监理单
位

项目总
监

各专业监
理工程师

总承包
施工单
位

项目负
责人

各专业质
量负责人

分包施
工单位

项目负
责人

各专业质
量负责人

物业单
位

项目负
责人

各专业代
表人

（三）
验收依据

     国家现行的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规范、国家及省发布的有关工程质
量管理规定及施工合同、设计文件。

（四）
分户验收
时间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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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五）
验收前的
准备工作

实测实量的仪器
和工具

蓄水试验 平屋面□  露台□  阳台□  厕浴间地面□  厨房地面□

防水试验 坡屋面□  外墙□  外门窗□  厕浴间墙面□

建筑设备系统开
通（临时开通）

情况

给排水开通□   给排水临时开通□   建筑电气开通□ 
建筑电气临时开通□ 

（六）
验收方式

实测实量、外观检查。

（七）
住宅户内
实体状况

建筑地面、墙面
和顶棚

地面 整体面层□  板块面层□  木、竹面层□

墙面
抹灰工程□ 饰面板（砖）工程□  涂饰工程□  裱
糊与软包工程□

顶棚 抹灰工程□  吊顶工程□ 

门窗安装

窗 铝合金窗□  塑钢窗□  幕墙□  固定大玻璃□

门 木门□  铝合金门□  塑钢门□ 

栏杆、护栏及安
全玻璃类型

栏杆、护
栏

全钢□  铝合金□  木质□  钢木□  玻璃□  玻璃
金属□  其它□

玻璃 钢化玻璃□  夹层玻璃□  钢化夹层玻璃□

有防水要求部位
设置防水层或防

水措施

水平面 屋面□  阳台□  露台□  厨房□  厕浴间□

墙面 外墙□  门、窗与墙交接处□  厕浴间墙面□

给排水系统

管道敷设
接至入户总闸□  接至各功能配水点末端装置□ 其
它□

管道设备
伸缩节已安装□  检查口清扫口已安装□ 
排水口已全部或部分安装□ 地漏已安装□

洁具及给
水配件

洁具已安装□  水龙头全部已安装□ 水龙头部分已
安装□  给排水配件已安装□  其它用水设备已安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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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七）
住宅户内
实体状况

电气工程安装

导线 接至户内配电箱□  接至各功能配电末端□

线路设备
户内配电箱已安装□ 漏电保护器已安装□ 断路器已
安装□ 光纤入户配线箱已安装□

开关、插
座等

开关已安装□  插座已安装□  灯具已安装□  其它
用电设备已安装□

建筑节能措施

外墙

门窗

楼、地面

屋面

采暖

电线、电
缆水管、
风管、制
冷剂管

电线截面及电
阻值检测

管道保温绝热
材料检测

（八）
住宅公共
部位实体
状况

地下室、楼
（电）梯间、公

共走廊

地面
整体面层□  板块面层□  建筑出入口无障碍坡道 
□其它□

墙面
抹灰工程□ 饰面板（砖）工程□  涂饰工程□ 裱糊
与软包工程□ 

顶棚 抹灰工程□  吊顶工程□ 

栏杆、护
栏

全钢□  铝合金□  木质□  钢木□  玻璃□  玻璃
金属□ 其它□

玻璃 钢化玻璃□  夹层玻璃□  钢化夹层玻璃□

屋面

地面 整体面层□  板块面层□  其它□

栏杆、护
栏

全钢□  铝合金□  木质□  钢木□  玻璃□  玻璃
金属□ 其它□

玻璃 钢化玻璃□  夹层玻璃□  钢化夹层玻璃□

注：本表在分户验收前7个工作日向当地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报送一份。

分户验收组组长：      电话：       

联系人：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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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表5-1

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户内质量检查验收表

工 程 名 称 栋 号

建 设 单 位 房 号

总承包施工单位

验收日期

监 理 单 位

分包施工单位

物业管理公司

序
号

验收内容 验收情况 存在问题记录 整改情况

1
建筑地面、墙
面和顶棚及空
间尺寸

地面无空鼓□   地面无裂缝□
墙面线角顺直□  墙面阴阳角方正□  墙面无
裂缝□  墙面无空鼓□  墙面无脱层、爆灰□ 
墙面无渗漏□ 顶棚无脱层、爆灰□  顶棚无
裂缝□  顶棚无渗漏□  实测实量符合要求□  

记录不下的详
表5-3

记录不下的     
详表5-3

2 门窗安装质量
安装牢固□  开启灵活□  关闭严密□ 门窗
洞周边无裂缝□  外门窗框无渗漏□  推拉门
窗扇有防脱落措施□  有防水胶嵌缝□

同上 同上

3
栏杆、护栏及
安全玻璃

栏杆、护栏的形式与设计相符合□  采用了安
全玻璃□  栏杆、护栏安装牢固□  栏杆的整
体安全性能□   实测实量符合要求□ 

同上 同上

4

阳台、露台、
厨房、厕浴间
、窗台等渗漏
情况

阳台无渗漏□  露台无渗漏□  厨房无渗漏□
厕浴间无渗漏□  阳台、厕浴间地面无积水□  
窗台无渗漏□  

同上 同上

5
主要空间净距
、净高尺寸

实测实量符合要求□ 同上 同上

6
给排水系统安
装质量

阀门安装符合要求□   地漏标高及水封高度
符合要求□     检查口伸缩节符合要求□   
卫生器具及给排水配件安装符合要求□  给排
水管道安装符合要求□  卫生器具满水及通水
符合要求□  给排水系统通水符合要求□  实
测实量符合要求□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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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序
号

验收内容 验收情况 存在问题记录 整改情况

7
电气工程安装
质量

导线色标符合要求□  导线敷设符合要求□ 
分户配电箱符合要求□  开关插座灯具符合要
求□  卫生间局部等电位联结符合要求□  厨
、卫间插座的防潮符合要求□ 卫生间局部等
电位连结符合要求□  金属外窗、金属外栏杆
等金属构件已与接地网连接符合要求□  光纤
入户配线箱符合要求□ 实测实量符合要求□

同上 同上

8
外门窗节能及
玻璃

节能措施与设计相符合□  安全玻璃使用与设
计及规范相符合□  实测实量符合要求□

同上 同上

验收结论      一次验收合格 □               经整改后验收合格 □     

项目负责人：

建设单位：
（章）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

总承包施工单位：
（章）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

分包施工单位：
(章）

  年  月  日

项目总监：

监理单位：（章）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

物业单位：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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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户内质量检查验收表填写说明

     1．按照工程实际情况，分户验收涉及的内容，在表中方框内填"√"，否则留空；

     2．各验收项目的合格判定标准按现行相关验收规范要求判定是否符合要求 ；                                                     

     3. 序号1中，应检查地面、墙面和顶棚施工质量水平情况，有无空鼓、开裂、爆灰、脱       

层、渗漏等质量缺陷，并记录有关情况，当出现超过规范允许的空鼓、裂缝等应加以注明；

     4．序号2中，应检查并记录门窗安装是否牢固、开启是否灵活、推拉门窗扇是否有防坠  

落装置，外门窗淋水试验后检查有无渗水现象；

     5．序号3中，检查并记录栏杆、护栏的整体安全性能情况，对有潜在使用安全隐患的应  

据实记录；

     6．序号4中，通过预先进行的淋水、蓄水试验，检查并记录阳台、厨房、厕浴间、窗台等

有无渗漏情况；

     7．序号8中，应检查并记录建筑外门窗是否按设计文件要求采取保温隔热措施 ，所用的玻

璃是否符合设计和规范、标准的要求；

     8. 实测实量应根据附件7、8现场实测数据按现行相关验收规范要求判定是否符合要求 ；

     9. 存在问题及整改情况在《表5-1》中记录不下的，应在《表5-3》中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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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内质量检查存在问题及整改情况记录表
验收日期：                             表5-3

序
号

验收内容 存在问题记录 整改情况

现场记录人 监理（建设）旁站监督人

19



附件6

住宅工程分户验收公共部位质量检查验收表

工程名称 栋  号

建设单位 验收日期

总承包施
工单位

分包施工
单位

监理单位 物业单位

序
号

验收内容 验收情况 存在问题记录 整改情况

1

走廊
、楼
梯间
、电
梯间

地面、
墙面和
顶棚

地面无空鼓□  地面无裂缝□墙面线角顺
直□ 墙面阴阳角方正□ 墙面无裂缝□墙
面无空鼓□  墙面无脱层、爆灰□ 墙面
无渗漏□ 顶棚无脱层、爆灰□ 顶棚无裂
缝□ 顶棚无渗漏□ 建筑出入口无障碍坡
道与设计相符合 □

记录不下的      
详表5-3

记录不下的             
详表5-3

外窗安
装和防
护栏杆
、及安
全玻璃

外窗安装牢固□  外窗洞周边无裂缝□外
窗框无渗漏□ 推拉窗扇有防脱落措施□ 
防护栏杆的形式与设计相符合□  采用了
安全玻璃□ 防护栏杆安装牢固□ 外窗台
高度与设计相符合□

同上 同上

2 地下室
地面无渗漏□ 地面无积水□ 
墙面无裂缝□ 墙面无渗漏□
顶棚无裂缝□ 顶棚无渗漏□

同上 同上

3 屋面

防护栏杆的形式与设计相符合□  采用了
安全玻璃□  防护栏杆安装牢固□ 防护
栏杆高度与设计相符合□   屋面无积水
□  屋面无裂缝□  屋面分窗缝设置与设
计相符合□   屋面排气管伸出屋面高度
符合要求□  伸出屋面管道已防护□ 屋
面设备已防护□  屋面检修梯已防护□  
屋面排水口已按要求设置□  屋面金属构
件和金属管道及设备已与接地网连接□

同上 同上

验收结论 一次验收合格 □               经整改后验收合格 □ 

项目负责人：

建设单位：（章）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

总承包施工单
位：（章）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

分包施工单位：     
(章）

    
        年  月  日

项目总监：

监理单位：
（章)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

物业单位：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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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表7-1

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实测记录表

工程名称

  栋号 房(户)号  记录人 检查日期

装修工程

验收项目 验收内容 实 测 记 录 实测人

1、建筑
地面、墙
面及顶棚

地面平整度

墙面平整度

墙面垂直度

墙面阴阳角方正

2、栏杆
、护栏、
玻璃、外

窗台

阳台栏杆高度/竖杆间
距

阳台无意识可踏面高度

外窗台高度/护栏高度

栏板安全玻璃厚度

3、建筑
节能

地面保温层厚度

墙面保温层厚度

外窗中空玻璃层厚度

验收结论 实测     房间，合格    房间，需整改处理房间：     。 

项目负责人：

建设单位：（章）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

总承包施工单位：
（章）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

分包施工单位：(章）

    

        年  月  日

项目总监：

监理单位：（章）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

物业单位：
（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为户内装修工程实测原始记录，各项验收内容应按现场实测实量数据如实记录，是否符
合要求在附件5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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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

工程名称

  栋号 房(户)号  记录人 检查日期

水电设备安装工程

验收项目 验收内容 实 测 记 录 实测人

1、给排
水系统安

装

分户给水压力（Mpa）
管材材
质

 管径

水
压
试
验

项    目
工作压力
（Mpa）

试验压力
（Mpa）

稳压时间
（min）

实测压降
（Mpa）或

泄漏
给
水

强度

严密性

热
水

强度

严密性

水封高度（㎜）

通水、通球实验

2、建筑
电气安装

导线截面

（㎜
2
）

进户干线

分回路支
线

线路绝缘电阻（ΜΩ）

漏电保护动作电流
（mA）

漏电保护动作时间
（mS）

通电试运行

注：1、本表为户内水电设备安装工程实测原始记录，各项验收内容应按现场实际及实测实量数据如
实记录，是否符合要求在附件5中体现。
                             

项目负责人：

建设单位：（章）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

总承包单位（章）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

分包单位：(章）

    
 
        年  月  日

项目总监：

监理单位：（章）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

物业单位（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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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空间尺寸实测记录表
工程
名称

检查日期

 栋号 房(户）号  记录人 实测人

房间

设计推算值（mm） 实测值（mm） 计算值（mm）

净高
净开
间

净进
深

净高 净开间 净进深 净高 净开间 净进深

H B L H1 H2 H3 H4 H5 B1 B2 L1 L2
最大
偏差

极差
最大
偏差

极差
最大
偏差

极差

 客厅

 餐厅

 卧室1

 卧室2

 卧室3

室内
空间
尺寸
测量
示意
图

套型示意图贴图区（标注房间编号）

验收结论 实测    房间，合格   房间，需整改处理房间：    间 。 

项目负责人：

建设单位：（章）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

总承包施工单位：（章）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

分包施工单位：(章）

        年  月  日

项目总监：

监理单位：（章）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

物业单位：（章）

 
     年   月   日

注：1.H代表房间净高尺寸，测5点，4角测点加中心点，角部测点到墙边距离取200mm；B、L代表房间净开间和净进深
尺寸，各测2点，量测点到墙边距离取200m；平面布置不规则的房间增加1个测点；相邻测点的距离不宜大于4m；
    2.偏差为实测值与设计推算值之差的绝对值，不应大于20mm；极差为实测值中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不应大于极
差量测点间距离（两量测点的垂直距离）的0.5%；抽测不合格点数据在表内用笔圈出；
    3.本表为户内空间尺寸实测原始记录，各项验收内容应按现场实测实量数据如实记录，是否符合要求在附件5中
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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